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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藥品價格管理研討會」 
 

 

 

 

 

 

服務機關：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姓名職稱：署長              黃三桂 

          組長              施如亮 

          組長              林阿明 

          視察              林裕能 

派赴國家：中國大陸 

出國期間：2014/9/9~2014/9/11 

報告日期：2014/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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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中國大陸中國價格協會於 103 年 9 月 10 日在北京舉辦「藥品價格管理研討會」，

主題為藥品價格管理經驗交流，與中國大陸、日本受邀代表進行藥品價格管理經驗

交流，以供我國業務參考。我國由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以下簡稱健保署)黃

三桂署長及業務相關單位主管同仁三人受邀出席，於研討會分享我國健保藥品支付

制度之執行經驗。 

 

會議目的： 

「藥品價格管理研討會」103 年 9 月 10 日於中國北京舉行，包括中國大陸、日本

及我國約有 50 多位人員參加，本次研討會由中國價格協會主辦，研討會主題為

藥品價格管理經驗交流，與中國大陸、日本與會代表進行藥品價格管理經驗交

流，助於我國業務參考。健保署黃三桂署長、施如亮組長、林阿明組長及林裕能

視察應邀出席，分享我國健保藥品支付制度之執行經驗及成效。研討會包含上、

下午各一場主題演講及經驗分享討論時間，上午由日本受邀代表進行二個小時演

講，內容為日本藥價基準與藥價核算，下午為我國受邀代表進行二個小時演講，

並分別於上、下午演講結束後，有 1 小時之討論時間，讓各國之間可以互相討論

及交流。 

 

會議過程： 

一、研討會演講主題的內容，摘述如下： 

（一）日本製藥工業協會常務理事田中德雄先生主講的講題為「藥價基準與藥價核

算」，介紹何謂藥價基準、中央社會保險醫療協議會與藥價核算體系之組成、

新收錄藥品的藥價核算、已收錄藥品的藥價調整、仿制藥品(亦即學名藥品)的

藥價核算、創新新藥或適應症外用藥之加算、2014 年 4 月醫療保險診療報酬

調整及藥價調整、以及日本藥價的問題與未來的方向。後續日本駐中國大使館

一等書記官西川昌登參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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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本健保收載及支付之藥品，由厚生勞動省中央社會保險醫療審議會制定統一

標準支付，並收載於藥價基準。當新藥取得製造或輸入許可後，藥商即可向厚

生勞動省提出藥品收載及核價申請，經審查廠商所提供的資料，以及準備藥品

核算草案，召開藥價核算組織會議，聽取學者專家意見，並於會後將藥價核算

之結果通知廠商，並提到中央社會保險醫療協議會中報告及確定後，公告收載

於藥價基準中，新藥一年收載四次。 

2.新藥依類似品有、無及比較結果，分為下列三種訂價方式： 

（1）新藥若沒有可供比較的類似品，則依據製藥業者之製造成本、銷售費、研

發費用、營業利益、流通費用及消費稅核算藥價計算，稱為「成本計算方

式」。 

（2）若有類似藥效藥品且具創新性，則採「同類藥效比較方法一」核價，以參

考同類藥效品項的每日藥費計算藥價，並依與類似藥品比較結果，給予創

新性、有用性、市場性及小兒許可使用等條件加算價格。另外今(2014)年

對於超越其他國家，首在日本取得批准的新藥品項，增訂「先行引入新藥

之加算原則」，加算比率為 10%。 

（3）對於只有類似藥效藥品但不具創新性者，則依「同類藥效比較方法二」核

價，以過去 6 年間或 10 年間收載的類似藥中最便宜的一日藥價、「類似藥

效比較方法一」所計算的藥價及過去 10 年間或 15 年間所收載的類似藥的

一日藥價之平均價格，取低者核算藥價。 

3.學名藥品之核價方式：第一個收載之學名藥，則依原開發廠藥品價格之 60%

訂價，口服製劑之同成分規格學名藥品牌數收載超過 10 項時，依原開發廠藥

品價格之 50%訂價。 

4.對於已收載藥品，每 2 年進行 1 次藥價調查及藥價調整，依個別藥品的加權平

均價格，加上一定調整幅度(R-Zone) 2%進行調整，並設定劑型別最低價。另外，

當第 1 個學名藥納入收載後，原廠藥則依市場交易價調整後，再調降 4-6%；

針對小兒用藥及罕病用藥，用量較少的藥，以及鼓勵創新新藥或適應症外用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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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研發，於藥價核算時給予加算。學名藥則依最高價格的 30％以下、最高價

格的 30％至 50%，以及最高價格的 50％以上等三個類別核算加權平均價格調

整藥價，其中最高價格的 30％以下之學名藥，以統一名稱收載。 

5.藥價亦可市場實際販售量超過原先預估之販售量、適應症或用法或用量等因素

之改變、醫療必要性且藥價低於製造成本而無法供應之不符成本藥品等等，重

新核算調整價格。 

6.日本藥品支付之改革方向，對於學名藥經收載一段時間後，也無法替換原廠藥

情況下，將調降原廠藥價格；研議 2016 年藥價調整導入醫療科技評估，並探

討醫療科技評估與藥價的關係；研議保險給付藥品範圍及民眾部分負擔之方法

等等。 

（二）我國由黃三桂署長先介紹全民健康保險制度的實施與成果，改革創新與挑戰。

再由施如亮組長介紹健保藥品支付制度、支付現況、支付價格訂定方式及藥價

調整方式。後續林阿明組長與林裕能視察參與相關議題會議討論。主要內容如

下： 

1.全民健康保險實施沿革，自多元保險合併為單一保險，並將所有國民全數納

保，享有平等的就醫權利，保險收入主要財源為保險費；各類醫事機構特約及

保險人管理情形；保險支付制度、醫療給付範圍、推動照顧弱勢族群及山地離

島民眾就醫可近性以及民眾就醫應自付部分負擔；歷年醫療費用及藥費支出趨

勢、民眾就醫狀況及醫療資源利用情形；健保實施後對於民眾健康改善之成

效，以及與國際比較情形、國際間對於我國全民健保之評價等等。 

2.全民健保未來面臨課題包括財務困境、人口老化、重大傷病及新藥新科技致醫

療費用成長等議題，目前正推動相關改革措施，包括「健康管理存摺」及「健

保雲端藥歷系統」。 

（1）民眾端實施「健康管理存摺」創新計畫，讓民眾擁有自己的個人就醫紀錄，

結合醫療院所醫療費用申報資料以及健保 IC 卡即時上傳資料，提供民眾

自行上網下載最近 1 年的個人就醫資料，幫助民眾自我管理自己的健康。 



  5 

（2）醫事機構端推動「健保雲端藥歷系統」，提供特約醫事服務機構醫師及藥

師即時查詢最近 3 個月病人用藥明細紀錄，以避免醫師重複處方及病人重

複用藥，提升用藥安全及品質。 

3.藥品支付政策的目標，主要是讓每一個病人都能公平得到藥物治療，讓每一個

病人都能很快取得新藥治療，而藥品的支付取決於藥品的治療價值，必須在保

障民眾用藥品質及最適當的價格間取得平衡，讓民眾都能取得新藥的治療。健

保藥費支付方式以『論量計酬』為主，部分採日劑藥費，以及論病例計酬及

DRGs 支付。藥品支付制度之設計，採用統一定價機制，訂定單一支付價格，

醫療院所依支付價格申報，醫療院所依臨床需要自行採購藥品並進行議價，保

險人再定期進行藥價調查，取得醫療院所的採購價格資料，將醫療院所議價的

成果，反映在藥品支付價格之調降。 

4.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收載程序，由保險人與相關機關、專家學者、被保

險人、雇主及保險醫事服務提供者等代表共同擬訂，報主管機關核定發布，並

介紹藥物共同擬訂會議代表組成、產生方式、任務及會議運作情形。健保給付

藥品分類包括新藥及已收載成分、劑型之新品項，介紹其給付流程、藥品定義、

核價方式以及鼓勵新藥創新研發、持續提升品質條件之核價誘因。 

5.藥價調查及調整機制，主要是以市場平均價格，作為調整健保支付價的參考

依據。並藉由定期藥價調查及調整作業，使得健保支付價格，逐步調整至合理

價格，並設有劑型別下限價格之保障措施。最後介紹藥品用量之管控措施。 

二、參與會議期間，中國大陸所分享的經驗如下： 

（一）中國大陸目前有三個醫療保險，包括城鎮職工保險、城鎮居民保險及新農合保

險等，納保人數超過九成，有不同的保險管理單位。公立醫事機構占多數約有

七成以上，其醫療費用收入來源，超過四成來自於藥費的收入，另醫療費用支

出由病患自付之部分負擔占 35%。醫療保險及藥品訂價之主管機關分屬不同

單位。 

（二）藥品價格採用「成本計價」方法，廠商依據政府公布之成本計算方式，計算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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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零售上限價格，並報請該省或市的物價局(屬於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價格

司的下屬單位)核准。物價局會依據廠商申報的資料，和廠商討論後定價。廠

商取得零售價後，就可在市場銷售，但售價不可以超過零售上限價格。藥品若

要獲得醫療保險給付，需經過國家醫療保險目錄或基本藥物目錄的收載、省或

市的醫療保險目錄或基本藥物目錄收載、省或市的招標、醫院進藥等四個程

序。藥品進入省或市目錄收載及招標時，均會面臨價格談判之程序。 

 

心得與建議： 

一、我國與日本在藥品支付制度設計機制相似，均採統一支付價，並定期依藥品市場

交易情形調整已收載藥品支付價格。為鼓勵學名藥品的使用，日本在藥價調整

時，也有針對原廠藥品及學名藥品的支付價格差距進行檢討。 

二、雖然日本現行對於藥品訂價按品牌別訂價，但在相同成分學名藥品之訂價上，已

有部分藥品採統一名稱收載，而我國目前針對健保收載超過十五年之藥品，採成

分別訂價，未來藥品之收載方式 亦可參考日本之作法。 

三、中國大陸對於藥品支付制度及收載於醫療保險目錄之程序，與我國較為不同，對

於每個藥品以成本資料訂價，必須有充足的人力及時間一一審核並確認，對於民

眾使用新藥品之可近性問題，將面臨重大挑戰。 

四、參加國際研討會，除可了解其他國家之制度改革及加強國際交流外，亦可從中學

習面臨相同問題時他國之因應經驗，以及密切觀察制度推動之後續變化，供我國

參考或借鏡。 

 


